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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5日10: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5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76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8,
830,0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26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6,463,
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4917%；前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已扣除南昌兆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的 1,022,737,197股股份表决权。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58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22,366,5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729%。

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出席/列席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逐项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顾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60,203,2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951%；反对 2,
078,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286,5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8,51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822%；反对2,078,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5%；弃权

2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3%。

1.02 选举徐腊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60,233,1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969%；反对 2,
04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弃权286,55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8,548,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951%；反对2,04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4%；弃权

2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5%。

1.03 选举欧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60,232,1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968%；反对 2,
044,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286,5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8,547,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947%；反对2,044,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4%；弃权

27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9%。

1.04 选举唐美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8,315,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76%；反对23,
956,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9%；弃权286,5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630,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9.5015%；反对23,956,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66%；弃

权2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20%。

1.05 选举金从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59,774,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690%；反对 2,
057,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286,9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8,089,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964%；反对2,057,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14%；弃权

7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2%。

1.06 选举卢宝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25,317,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02%；反对191,
544,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70%；弃权1,131,967,7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5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40,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9103%；反对191,544,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673%；弃

权2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24%。

议案1.01至议案1.05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议案1.06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因此，顾

伟先生、徐腊平先生、欧军先生、唐美华女士、金从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2. 逐项审议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3名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范鸣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55,027,754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065,724股。

2.02 选举傅冠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86,069,883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68,107,853股。

2.03 选举范伟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455,156,443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94,413股。

议案2.01至议案2.03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因此，范鸣春先生、傅冠强先生、范伟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6,267,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6%；反对 1,
8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弃权6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8,305,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901%；反对1,8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1%；弃权

6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8%。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日常经营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7,728,5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2%；反对

8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2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766,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29%；反对8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6%；弃权

2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

议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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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3月5日16:30
在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会议通知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结束后，以现场口头、电

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顾伟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限的议案》；

2.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顾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徐腊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选

举以下董事为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顾伟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欧军先生、范鸣春先生、范伟强先生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范鸣春先生

成 员：顾伟先生、傅冠强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范伟强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傅冠强先生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傅冠强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范伟强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公司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召集人）傅冠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5.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5.01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欧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5.02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严志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

5.03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单华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6.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严冬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7.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罗丽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3月6日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1名职

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于股东会同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等相关人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包括职

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顾伟先生（董事长）、徐腊平先生（副董事长）、欧军先生、唐美华女士、金从龙先生、

严冬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范鸣春先生、傅冠强先生、范伟强先生

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选举顾伟先生、徐腊平先生、欧军先生、唐美华

女士、金从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范鸣春先生、傅冠强先生、范伟强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经公

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严冬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一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 2月 7日、2025年 12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和《关于非独立董事、高管辞职暨选举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包含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1．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顾伟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欧军先生、范鸣春先生、范伟强先生

2．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范鸣春先生

成 员：顾伟先生、傅冠强先生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范伟强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傅冠强先生

4．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傅冠强先生

成 员：徐腊平先生、范伟强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欧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严志荣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单华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严冬先生为公司内

审负责人；聘任罗丽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其中，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已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单华锦女士、罗丽云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

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614068
传真：0755-33614256
电子邮箱：ls@szmtc.com.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

四、公司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卢宝丰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但仍将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增荣先生因任期届满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亦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任何

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卢宝丰先生、张增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卢宝丰先生、张增荣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1.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4.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3月6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欧军先生简历：

欧军，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光华学院EMBA。曾任职于东莞

金正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甲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0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TV事业部海外

销售部经理、TV事业部海外销售部总监、TV事业部总经理以及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位。2017年10月

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并于 2022年 1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同时兼任本公司多家下属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欧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欧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严志荣先生简历：

严志荣，男，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EMBA在读，会计师、正高级经

济师。2010年11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董事等职务；2011年9月起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同时兼任本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严志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严志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单华锦女士简历：

单华锦，女，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8月至2013年4月就职

于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2013年4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法务部副经理、战略发展

部经理、监事等职务；2021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单华锦女士于2024年荣获新

财富第二十届金牌董秘称号，以及曾多次获得“最佳主板上市公司董秘”、“年度投资者信赖董事会秘

书”、“年度卓越董秘”等个人荣誉，“最佳价值传递 IR团队”等团队奖项。

截至目前，单华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单华锦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严冬先生简历：

严冬，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

管理硕士。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投资分析师等职业资格。曾先后担任

中建国际投资集团财务资金部助理总经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等职务；2017年4月至

2024年10月，任职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历任深圳资本集

团风险控制部经理、高级经理、副部长、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等职务。2024年 11月起任职于本公

司，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6年3月起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严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严冬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内审负责人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罗丽云女士简历：

罗丽云，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于2017年12月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部经理，广东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负责人等职务。现任深圳市晨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2023年12月起任职

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24年8月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罗丽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罗丽云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6-020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5日（周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

月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3月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0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9,790,9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4793%（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与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前的名称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国轩控股、李
缜、李晨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4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及《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符合该协议
约定的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72个月内或
大众中国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
使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会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7,616,370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
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符合双方就表决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49,782,0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591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96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008,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888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0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576,15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3.3709%。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351,5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8%；反对4,729,0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6%；弃权710,4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36,7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473%；反对4,729,0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8%；弃
权710,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574,361,5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36%；反对4,660,1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8%；弃权769,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46,7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659%；反对4,660,1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82%；弃
权769,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9%。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574,386,8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9%；反对4,625,8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8%；弃权778,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72,0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9132%；反对4,625,8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41%；弃
权778,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7%。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574,355,9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6%；反对4,639,2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2%；弃权795,8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41,1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555%；反对4,639,2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92%；弃
权795,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4%。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574,356,5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7%；反对4,647,7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6%；弃权786,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41,7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566%；反对4,647,7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0%；弃
权786,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4%。

2.05 发行数量
同意574,356,8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7%；反对4,662,9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42%；弃权771,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42,0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572%；反对4,662,9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34%；弃
权771,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4%。

2.06 限售期
同意574,372,3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54%；反对4,634,7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4%；弃权783,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57,5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861%；反对4,634,7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08%；弃
权783,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2%。

2.07 上市地点
同意574,393,8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1%；反对4,607,6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7%；弃权789,5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79,0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9262%；反对4,607,6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02%；弃
权78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6%。

2.0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同意574,387,9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81%；反对4,637,2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8%；弃权765,8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73,1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9152%；反对4,637,2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4%；弃
权765,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4%。

2.09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同意574,437,4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66%；反对4,568,9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0%；弃权784,6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222,6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0076%；反对4,568,9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9%；弃
权784,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5%。

2.10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同意574,075,43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2%；反对4,601,24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6%；弃权1,114,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7,860,6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3319%；反对4,601,2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82%；弃
权1,114,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338,8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6%；反对4,689,8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9%；弃权762,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24,0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236%；反对4,689,8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36%；弃
权762,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8%。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322,1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68%；反对4,703,2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2%；弃权765,6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07,3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7924%；反对4,703,2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6%；弃
权765,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339,2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7%；反对4,688,0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6%；弃权763,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24,4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8243%；反对4,688,0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02%；弃
权763,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5,778,348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79%；反对3,242,828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3%；弃权769,8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9,563,5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5104%；反对3,242,82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27%；弃
权769,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384,8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6%；反对4,634,7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4%；弃权771,4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70,0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9094%；反对4,634,7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08%；弃
权771,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5,846,412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7%；反对3,182,364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9%；弃权762,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9,631,58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6375%；反对3,182,36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99%；弃
权762,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6%。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4,191,3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2%；反对4,820,34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4%；弃权779,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7,976,5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5483%；反对4,820,3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2%；弃
权779,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6%。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63,771,50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70%；反对15,220,770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52%；弃权798,7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78%。

1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吴永钢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573,651,77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9%；反对5,204,405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78%；弃权836,8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7,436,94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8.7034%；反对5,204,40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8%；弃
权836,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8%。

1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大众中国、国轩控股、李缜、李晨、Steven Cai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48,894,28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78%；反对3,008,886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70%；弃权820,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679,78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7081%；反对3,008,88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03%；弃

权8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6-00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力集团”）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6年2月25日至2026年5月24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亿力集团《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3月4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3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本次减持前，亿
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3.36%；本次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2.84%，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9,653.1840
9,653.1840

0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西三环路19号金山橘园工业区项目D-1号楼

2026年3月4日

截至2026年3月4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3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减持持股变动触及占公司总股本1%的整数倍，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太阳电缆

上升□ 下降√

减持股数（万股）

380
38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是√ 否□
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6年2月25日至2026年5月24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的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

毕。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3.36
13.36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9,273.1840
9,273.1840

0

减持比例（%）

0.52
0.52

002300
有□ 无√

占总股本比例（%）

12.84
12.84
0

三、备查文件
1、亿力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6－008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6日,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259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25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
内有效，可分期发行。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临2025-014号公告。

2026年3月4日，公司完成了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募集资金于3月5日全额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2680675
2026年3月 5 日

10.00亿元

1.99％

7家

2.40%
2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26中原高速MTN001
3+N年

2099年12月31日

10.00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28.7亿元

1.91%
10.7亿元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6日


